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 

《关于向清华控股购买其持有的龙江环保12.8125%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提交董事会讨论的意见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加大对下属水务产业的整合力度，
拟收购清华控股持有的龙江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8125%（4100万股）的股权。 

 
为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拟于2013年11月13日召开，审议《关于向清华

控股购买其持有的龙江环保12.8125%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
的关联交易。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前收到了上述
事项的相关材料，经认真审阅，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上述交易有利于公司未来对于下属水务产业进行整合，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  
 
二、本次交易应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不得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同意将本次交易的各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就本次交易有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 
 
 
独立董事签字： 
 

               
 
 

 
2013年11月12日 


